附件2：

施工过程结算合同专用条款使用说明（一）

    1.如何在专用条款中明确《实施意见》的执行？
    答：专用条款1.3 法律，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实施意见》（浙建〔2020〕5号）。
    2.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
    答：专用条款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预付比例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总额的30%，其余与进度款同期支付，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预付款不做抵扣；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的使用按通用条款执行。
    3.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工期延误费用？
    答：专用条款7.5工期延误中约定:在过程结算时不考虑因工期延误引起的逾期违约金，在竣工结算时统一按总工期计算逾期竣工违约金。
    4.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答：专用条款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采用第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合同当事人应约定：
    （1）基准价为〔   年   月〕〔造价信息（正刊）〕对应的人工、材料价格。
    （2）风险范围及幅度的约定：人工费的风险幅度   （一般为5%）;材料价格的风险幅度       （一般为5%）
    （3）价格调整设定的合同分段工期：
    建筑工程，桩基工程完工时间    年    月    日，地下室工程完工时间    年    月    日，地上主体结构工程完工时间    年    月    日，装修和安装工程完工时间    年    月    日（合同要求竣工时间）。或其他分段方式的分段工期                   。
    道路工程、给排水燃气工程、隧道工程、河道护岸工程、综合管廊工程等市政工程，按施工段划分的分段工期：                     。
    桥梁工程，下部结构完工时间     年     月     日，上部结构完工时间     年    月     日，附属工程完工时间     年     月     日（合同要求竣工时间）。或其他分段方式的分段工期                   。
    （4）按形象部位分段结算工程，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经监理人确认的分段结算工程的开始施工时间和结束施工时间，作为价差调整计算工期；根据分段结算节点工期对应月份（按日历月计）市场信息价算术平均值，分段计量调整价差。
    （5）因发包人原因造成节点工期延误的，超过合同要求节点工期的延误期间价格上涨造成的价差由发包人承担，反之，价格下降造成的价差则由承包人受益。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节点工期延误的，超过合同要求节点工期的延误期间价格上涨造成的价差由承包人承担，反之，价格下降造成的价差则由发包人受益。
    （6）价格调整部分只计取税金，不得计取其他任何费用。
信息价使用原则按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正刊信息价（优先顺序）：项目所在地（县、区）造价部门发布信息价，地市造价部门发布信息价，《浙江造价信息》信息价。
5.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工程预付款的支付？
答: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条款12.2预付款中约定，包工包料工程，预付款支付比例一般为10%-20%（不包括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跨年度施工工程，预付款按年度支付。
    6.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约定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bookmark: EB4fc53a08d1c94062b4896117f09dc09e]    答：专用条款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中约定：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当期按12.1、12.3款计量工程量价款的
[bookmark: EB7a8ca3b0462c4ced8e20c2f91a74a887]      （不低于80%）工程价款。
    7.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申请？
    答：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条款14.1中约定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申请：
    （1）承包人上报过程结算，编制依据应明确结算编制范围及其内容，施工图部分应以设计图纸为基础，明确图纸结算范围，对图纸范围内未完工且未列入结算的内容，应予以说明；列入过程结算的联系单应列清单，并将联系单作为结算书附件报审。
    （2）措施费分段计算方式：采用总价计算的措施项目费可依据施工过程结算当期实际完成的工程造价比例计算，采用单价计算的措施项目费可按当期完成的工程施工措施工作量进行计量及计价。
    （3）涉及合同价款调整的工程变更、索赔、补充协议、人材机价差调整等在过程结算中同步申请办理。
    （4）承包人上报竣工结算，应提交过程结算报告、争议问题资料及相关索赔报告等资料。
[bookmark: _GoBack]    8.如何在专用条款中约定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审核内容？
    答：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条款14.2中约定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审核：
    （1）承包人申请施工过程结算的，完成合同约定节点内容，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发包人参照竣工结算办理相应流程，应在    天内（一般不超过28个工作日）完成过程结算审核工作，并及时足额向承包人支付当期审定过程结算造价的工程款。
（2）承包人申请施工竣工结算的，完成合同约定内容，通过竣工验收，发包人按照竣工结算办理相应流程，应在  
    天内（一般不超过28天）完成竣工结算审核工作。
    （3）经双方确认的施工过程结算文件是竣工结算文件组成部分，对已完过程结算部分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核，在施工过程结算中无争议的，在施工过程结算当期完成价款；有争议的，争议部分可在工程竣工后统一协商解决。

